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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50号令）中第二十八条规定了生产型企业年应征增值
税销售额50万元的标准。其中第三十四条规定，纳税人销
售额超过小规模纳税人标准，未申请办理一般纳税人认

定手续的，应按销售额依照增值税税率计算应纳税额，不

得抵扣进项税额，也不得使用增值税专用发票。②《增值
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管理办法》（国家税务总局令第22
号）中第三条规定增值税纳税人年应税销售额超过财政

部、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小规模纳税人标准的，除本办法

第五条规定外，应当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一般纳税人资

格认定。第五条规定为，下列纳税人不办理一般纳税人资

格认定：（一）个体工商户以外的其他个人……

所以油改气企业，当年应纳税增值税销售额超过 50
万元，不论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小规模纳税人，都需要依照

规定申请一般纳税人资格认定。

四、税务检查工作分组进行，同时建议扩大检查范围

综合上述各种检查方法，我们对油气企业的税务检

查，可以采用多种检查方法结合。检查工作组可以分为三

组：第一组了解纳税人账面资料，掌握纳税人账面信息和

申报缴纳税款的情况。第二组，采用观察法对企业进行初

步摸底，结合询问法求证可能存在问题的分析资料。第三

组采用函证或外调的方法，对企业供产销的数量进行取

得、比对、分析，找出可疑的问题。最后汇总所有信息，分

析出有无差异。如果有差异，再选择合理的方法来确定其

销售额、利润率等指标，对增值税、所得税等税种进行相

应的计算分析，按税法规定对纳税人进行处理决定，对于

达到追究刑事责任标准的，要及时移交有权机关处理。

税务部门要将各种税务检查方法的有效组合运用，

堵塞税收征管新的漏洞。建议全国范围内，利用上述方法

对油改气企业进行税收大检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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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EPC模式下建安业涉及的税费
EPC是英文 Engineering-Procurement-Construction

的缩写，在这种合同模式下，业主要求总承包商不仅要承

担项目施工工作，而且还要承担设计、采购、试运行等工

作。EPC模式一般在签订总承包合同时直接约定了工程
总价款，并对其中的设计服务、设备和建安金额进行了划

分，在建筑业实行营改增后，以上三个部分全部涉及流转

税中的增值税，税率分别为 6%、17%和11%。《增值税暂行
条例》中相关规定如下：

1. 设计部分：根据《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
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有关事项的规定》中对应税服务范

围的注释，设计服务属于部分现代服务业中的文化创意

服务，适用6%的增值税。
2. 设备部分：根据《增值税暂行条例》规定，纳税人按

照销售货物的销项税额和购进货物的进项税额的差额缴

纳增值税，适用税率为17%。据此规定，总承包商按照购买
分包商设备和材料取得的增值税进项税票列明的税额确

认为进项税额，按照给业主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列明的税

额确认为销项税额，二者的差额就是应交的增值税额。

3. 建安部分：营改增之前，根据《营业税暂行条例》规
定，建筑工程实行总、分包方式的，总承包人按照扣除分

包金额后的差额缴纳营业税。营改增后，税务总局不仅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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许总承包商按照总、分包金额的差额缴纳增值税，还允许

纳税人抵扣可以获得的其他增值税进项发票。

4. 纳税人提供适用不同税率或者征收率的应税服
务，应分别核算适用不同税率或者征收率的销售额，未分

别核算的，从高适用税率。

二、EPC模式下的纳税模型分析
我们通过分析与归纳，可以建立EPC总承包商增值

税的数学模型（暂不考虑附加税、印花税和所得税）。假

设：某总承包商已中标总造价为A万元的总承包工程，总
承包方将设计、设备和建安分别进行对外分包，在合同正

式签订之前，总承包方相关部分组织分包评审，预计设

计、设备和建安分包金额分别为 b万元、c万元、d万元，应
纳税额为X万元，那么：

1. 若总承包方在合同中未分别约定设计、设备和建
安金额，则根据《增值税暂行条例》，未分别核算不同税率

销售额的，从高适用税率。那么总承包方应纳税额为：X=
（A－b-c-d）×17%。可以预测，此模式下应纳税额最高。

2. 若总承包方在合同中分别约定设计、设备和建安
金额，其中设计金额为B万元、设备金额为C万元、建安金
额为D万元，则根据《增值税暂行条例》规定，总承包方应
纳税额的数学模型为：X=（B－b）×6%＋（C-c）×17%＋
（D－d）×11%。

通过对公式进行分析，在合同总价A和各项分包金额
b、c、d确定的情况下，合理划分B、C、D部分的金额就成为
纳税筹划的关键。①从理论上讲，当X=0时，企业税负最
低。但此模式下，会出现分包金额大于总包金额的情况，

在税务评估和税务稽查过程中会有较大的涉税风险，税

务机关很可能会直接按一定增值率计算增值额，除补缴

相应增值税外，还要对企业进行罚款。②在确保设计、设
备和建安各部分均有增值，最大限度规避税务风险的前

提下，税率越高的部分增值率越低，整个税负将越低。

③设计、设备和建安部分的增值率要比较合理。一般而
言，设计业务属于知识密集型行业，增值率最高；关键核

心设备的增值率高于一般设备；建安部分增值税受施工

规模影响较大，增值率一般按照行业标准考虑。

在考虑以上因素后，可以得出结论：在合同总价确定

的情况下，应对各部分的分包金额进行充分评审，以此来

确定总承包合同中各部分金额的划分，进而达到纳税筹

划的目的。

例：某总承包商中标 1 000万元的合同，合同内容涉
及设计服务、设备采购和建筑安装，总承包商采取外委分

包的模式进行管理。在合同正式签订之前组织了分包评

审，预计设计分包100万元，设备分包400万元，建安分包
400万元，利润约100万元，总承包合同的签订模式及税负
情况如下：

（1）总承包合同中不分别约定设计、设备和建安金
额，而是直接签订一个合同总额，则按照规定，未分别核

算不同税率销售额的，从高计征企业增值税，税负为：X=
（1 000-100-400-400）×17%=17（万元）。
（2）根据评审的分包合同额，指导总承包合同额中设

计、设备和建安部分金额的划分，并在总承包合同中明确

各部分金额，按照规定，可分别按照不同税率计征增值

税。在此基础上，再综合考虑各部分的增值率水平，达到

最优的纳税筹划方案。

假设设备部分增值率为 3%，建安部分增值率为 5%，
剩余的增值部分全部放在设计板块，则企业税负为：

X=400×3%×17%+400×5%×11%+（1 000-832-100）×
6%=2.04+2.2+4.08=8.32（万元）。

其中：①832=400×（1+3%）+400×（1+5%）；②各部分
增值率可按行业最低的增值率水平考虑。

第二种模式下，企业税负比第一种模式节约了 8.68
万元（17-8.32）。

三、建安业营改增后EPC模式下的纳税筹划技巧
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，在建筑业实行营业税改征

增值税后，企业税率由3%提高至11%，尽管固定资产以及
工程分包取得的进项税可以抵扣，但企业税负实质上还

是较高。因而，从合同签订开始，就要做好纳税筹划工作。

不难看出，在EPC模式下，用较为准确的设计、设备
和建安分包金额来指导总包合同的签订，并在合同中分

别明确各部分的具体金额，是做好纳税筹划的关键所在。

而且，在合同签订过程中，并不是将总承包合同中设备和

建安的金额签订得越小越好，而是在充分考虑增值率因

素后，设备和建安总包金额比分包金额略有增值时，企业

的涉税风险最低，税负最轻。

在总承包合同签订过程，应把握以下几个问题：①在
正式签订总承包合同前，要认真做好项目分包评审，要较

为准确地摸准项目设备和建安部分的分包金额，并以设

备分包金额和建安分包金额去指导总包合同中设备与建

安金额的划分，将项目利润尽可能多地划分至税率较低

的设计部分，在合同中要分别明确设计、设备和建安部分

的金额。②要充分考虑总承包合同中设备和建安部分金
额的增值率，避免出现分包金额大于总包金额的情况，从

而避免增值税零申报所带来的税务评估和税务稽查风

险。③若无法确定总承包合同中，各部分金额的划分，要
尽量与业主争取对自己有利的方式。

主要参考文献

1.张水波.国际工程总承包EPC交钥匙合同与管理.
北京：中国电力出版社，2009

2.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.税法.北京：经济科学出版
社，2011

2014.9下·47·□


